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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立法指南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有效和高效率的破产制度 
 
第二部分. 核心条文 
 

六. 重组——额外的问题 
 

B. 快速重组程序[新：见 A/CN.9/507，第 244-246段] 
 
目的 
 
关于快速重组程序的条文的目的是： 

(a) 承认庭外重组是挽救在财务上有困难的企业的一项成本效率良好和高效率的
工具； 

(b) 鼓励、促进和保持每一类受到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中大多数人支持的
庭外重组的优点，其办法是按照破产法规定一项快速重组程序，该程序对每一类

受到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中间不接受庭外谈判达成的重组计划的少数成
员均有约束力； 

(c) 为受到影响持有异议的债权人提供保障。 

 
 

                                                        
*  本文件提交得迟是因为有必要等待磋商结束。 



A/CN.9/WG.V/WP.61/Add.1 

2 

建议 
 
快速重组程序的启动 
 
(1) [根据破产法符合条件的]债权人可以提出申请启动快速重组程序[以实施一项在破
产程序启动前经每一类受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中大多数表决并接受的重组计
划。] 

(2) 申请应符合启动重组程序的要求并附有以下的额外资料： 

(a) 重组计划； 

(b) 在提出启动申请前进行的庭外重组活动的介绍，包括向受影响的债权人[和产
权持有人]提供的情况，以便他们能就该计划作出知情的决定[或这种情况的概要介
绍]； 

(c) 受影响的各类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的表决情况报告； 

(d) 由[债务人][一名独立的专家]编制的财务分析，证明该项重组计划规定，持异
议的债权人将得到的金额至少会和他们按破产法在一项清算程序中本来会得到的

一样多；以及 

(e) 在庭外重组过程中成立的任何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3) 破产法应规定，申请将起到自动启动程序的作用，而且： 

(a) 启动的效力仅限于对债务人或受计划影响的各类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 

(b) 对任何在庭外重组过程中成立的债权人委员会应作为按破产法指定的债权人
委员会来对待；以及 

(c) 适用于重组程序的破产法条文也应适用于快速重组程序，但是本项中规定的
情况例外；以及 

(d) 应尽快地对确认重组计划进行审理。 

(4) 应迅速地向受重组计划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发出启动程序的通知，该通知
应： 

(a) 注明据债务人称每一个债权人的债权金额； 

(b) 注明如果债权人不同意债务人的债权清册时提出金额不同的债权的期限，并
规定可以提出债权的地点； 

(c) 注明对确认重组计划进行审理和对确认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地点。 
 

计划的确认 
 
(5) 如果法院确定了以下情况，其就应确认重组计划： 

(a) 该计划符合在未非快速重组程序中对确认计划的要求，但以这些要求适用于
受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的程度为限； 

(b) 在庭外重组过程中向受影响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提供的信息足以使他们
能对该项计划作出知情的决定[而且在启动前任何争取被接纳入该计划的活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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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适用的非破产法]； 

(c) 持异议的债权人[和产权持有人]根据重组计划将得到与根据破产法在一项清
算程序中的所得同样多的金额。 

 


